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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目标与定位

根据相关规划对工业园区的规划指引，结合工业园区现状优势，确定工业园区定位为

清洁能源产业园，主导产业为清洁能源产业，辅助产业为精细化工产业。

2、产业发展

围绕自治区重点特色“九大产业”、吴忠市重点特色“十大产业”、盐池县重点特色

“六大产业”，加快调整产业结构，实施结构改造、绿色改造、技术改造、智能改造，推

动加快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，着力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低碳、创新、高效、智慧、融

合的现代产业体系。重点建设清洁能源特色产业集群。利用资源优势，着力构建综合利用、

产供销同步推进的清洁能源产业，打造宁夏清洁能源枢纽中心。

3、园区布局规划

（1）功能分区与空间结构

结合产业发展布局与规划，工业园区形成“一带两轴三片区”的空间结构。

一带：即以郭巴线为基础的产业风貌展示带。

两轴：为以交通主干道纬六路、经九路形成的产业发展轴线。以交通主干道为
骨架，串联精细化工、清洁能源等核心产业片区，形成集生产、研发于一体的产业
集聚走廊。

三片区：为清洁能源产业区、精细化工产业区、清洁能源孵化区。

（2）土地利用规划

将工业园区用地类型细分至三级类，按照已批土地、已供土地、用地潜力等数
据情况，结合工业园区产业发展需求，完善工业园区用地布局。

产业发展分区图 产业发展布局图
单元空间结构规划图 土地使用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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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园区布局规划

（3）街区划分与地块编码

结合规划结构、道路等级、用地性质、地块面积等要素，采用三级划分方法，即单

元—街区—地块，自北向南、自东向西，以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。工业园区分

为1个单元、6个街区和84个地块，如“B-01-02”代表工业园区单元01街区02地块。

划分地块并不一定和实际的开发红线相吻合，在开发建设过程中，可视实际情况对地

块进行细分或对细分地块进行合并。对须预留公共开发空间、公共走廊和景观视廊的地块，

政府保留细分的优先权。

4、指标控制

（1）容积率

参考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<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>的通知》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（2024年版）》等文件标准，工业用地鼓励提容增效，支持配套公

服、行政办公用途兼容，工业用地按下限控制，其他建设用地按上限控制。

（2）建筑密度/建筑系数

工业用地建筑系数采用下限控制，其他用地建筑密度采用上限控制。工业用地参考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<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>的通知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用

地控制指标（2024年版）》等文件标准，公用设施用地建筑密度不应高于30%。

单元地块划分图 街区地块划分图

工业项目容积率控制表

行业名称 容积率
石油、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≥0.6
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≥0.7

医药制造业 ≥0.9
专用设备制造业 ≥0.9

其他建设用地容积率控制表

用地性质 容积率
公用设施用地 ≤1.5

行业名称 建筑系数
石油、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≥35%
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≥35%

医药制造业 ≥40%
专用设备制造业 ≥40%

工业项目建筑系数控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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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建筑退让

建筑物退让规划道路应符合下表：

建筑退让城市绿化带，应根据绿化带、沟渠、水面的等级及环境需求进行合理退让，但

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：

建筑退让城市绿化带，应根据绿化带、沟渠、水面的等级及环境需求进行合理退让，但

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：

建筑退让用地边界，参照建筑退让规划道路、城市绿化带标准，结合工业园区实际情况

进行合理退让，建筑退让用地边界最小距离不应小于5米。

4、指标控制

（3）建筑高度

工业园区内建筑物的高度除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消防、安全、日照等要求外，还应同

时符合以下的规定，并考虑相邻关系。

1）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进节约集约用地管理

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鼓励工业用地提容增效，工业用地不控制建筑限高。

2）建筑高度控制应结合工业园区建设实际情况及周边建筑高度，整体建筑高度控制

以多层为主。

3）工业用地外其他建设用地按不高于18米控制。

（4）绿地率

绿地率是指地块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与地块面积的比率。为保证各地块内部环境

质量，针对地块不同用地性质，制定相应的标准，其中工业用地采用上限控制，公用设

施用地采用区间控制。

各类用地绿地率控制表

用地性质 绿地率

工业用地 ≤15%
公用设施用地 15%-20%

建筑退让规划道路最小距离表（米）

道路红线宽度D

建筑退让最小距离
东西向道路 南北向道路

高层建筑主体
多层建筑和高层

建筑裙房
高层建筑主体

多层建筑和高层
建筑裙房

D≥40（主干路） 20 15 10 6
20≤D＜40（次干路） 15 10 10 6

D＜20（支路） 15 10 10 6

建筑退让城市绿化带最小距离表（米）

绿化带位置 建筑退让最小距离 备注

道路两侧 10 6层及以下纯住宅建筑可酌情降低，但不应小于5米

沟渠、水面两侧 10 6层及以下纯住宅建筑可酌情降低，但不应小于5米

 建筑退让城市绿化带最小距离表（米）

绿化带位置 建筑退让最小距离 备注
道路两侧 10 6层及以下纯住宅建筑可酌情降低，但不应小于5米

沟渠、水面两侧 10 6层及以下纯住宅建筑可酌情降低，但不应小于5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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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指标控制

（6）机动车出入口

在道路交叉口附近设置地块及建筑物出入口时，不应设置在交叉口展宽段和展宽渐

变段范围内（道路交叉口计算点为道路红线交叉点），距离主干路与主干路交叉口不应

小于150米，主干路与次干路交叉口不应小于120米，主干路与支路交叉口不应小于70米。

受地形限制或交叉口无展宽段时，建设项目出入口与相邻交叉口和相邻出入口的距

离应符合：在主干路上设置出入口，出入口距相邻交叉口和相邻出入口的距离不应小于

100米；在次干路上设置出入口，出入口距相邻交叉口和相邻出入口的距离不应小于80

米；在支路上设置出入口，出入口距相邻交叉口和相邻出入口的距离不应小于50米。

入口管理设施（道闸）距离邻接道路缘石（道牙）的距离不应小于10米，交通流量

较大的入口应设置单独的排队车场或结合道路设置单独的排队车道。

（7）停车泊位

停车泊位应符合《吴忠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试行）建设项目停车泊位配建

指标最小值表规定，如下表所示。
 建设项目停车泊位配建指标一览表

类别 建筑类别 指标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（含电动自行车）

交通 货运站场
辆(大型)/20吨货物进
出或辆(大型)/500平

米仓储面积
1 —

工业 工业
辆（大型）/500平米

生产厂房面积
1 —

注：本表机动车位以小型汽车为标准当量

5、法定图则管理

（1）B单元B-01街区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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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法定图则管理

（2）B单元B-02街区图则 （3）B单元B-02街区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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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法定图则管理

（4）B单元B-03街区图则 （5）B单元B-04街区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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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法定图则管理

（6）B单元B-05街区图则 （7）B单元B-06街区图则


